
2017年5月16日  
討論文件  

 
 

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下新資助計劃的推行進展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「創新及科技基金」(「基金」)下各項
新資助計劃的推行進展。  
 
 
背景  
 
2. 政府在 1999 年成立基金，資助有助提升本港製造和服務
業創新及科技 (「創科」 )水平及業界發展的項目。基金設有多項
計劃，各有不同的目的、範圍、資助指引及運作模式。這些計劃

包括：  
 
(a) 「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」─為應用研發項目提供資助；  

 
(b) 「大學與產業合作計劃」─為私營公司與本地大學合作

進行的研發項目提供資助；  
 

(c) 「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」─為私營公司獲基金資助的
應用研發項目，以及由該些公司全費資助並由本地大學

或本地公營科研機構 1進行的夥伴項目的開支提供現金

回贈。在 2012 年，回贈水平由 10%提高至 30%；  
 

(d) 「公營機構試用計劃」─為完成上文第 2(a)及 (b)段所述
計劃的項目提供資助，以製作原型或樣板，在公營機構

試用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括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、納米及先進材料研發院、香港物流及供應鏈管理應用技
術研發中心、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、汽車零部件研發中心、香港生產力促進局、

職業訓練局及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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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「一般支援計劃」─資助有助提升本地產業和推動其發
展的非研發項目，以及有助培養香港創科文化的項目；  
 

(f) 「實習研究員計劃」─資助獲上文第 2(a)及 (b)段所述計
劃資助進行的研發項目，聘請本地畢業生擔任實習研究

員，以鼓勵本地大學畢業生投身創科事業，培育更多創

科人才；以及  
 

(g) 「專利申請資助計劃」─為首次專利申請者提供資助。  
 

3. 我們在 2015 年及 2016 年推出三項新的資助計劃，並優
化「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」、「實習研究員計劃」及「公營機

構試用計劃」，以鞏固創科生態環境，鼓勵私營機構進行更多科

技投資，吸引更多科學、科技、工程及數學 (STEM)畢業生投身科
技行業，以及促進在社會上應用科技。這些新計劃及優化措施包

括：  
 

(a) 推出「企業支援計劃」，鼓勵私營企業投資內部研發工
作；  

 
(b) 推出「院校中游研發計劃」，鼓勵大學在重點科技領域

進行更多主題性的中游研究；  
 
(c) 推出「科技券計劃」，鼓勵本地中小型企業 (「中小企」)

使用科技服務和方案；  
 

(d) 提高「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」(參閱上文第 2(c)段 )的回
贈水平至 40%；  

 
(e) 擴展「公營機構試用計劃」(參閱上文第 2(d)段 )至香港科

技園公司 (「科技園公司」 )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；以及  
 

(f) 擴展「實習研究員計劃」(參閱上文第 2(f)段 )至科技園公
司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和中小企租戶。  

 
4. 我們已於 2014 年 12 月 16 日及 2016 年 5 月 17 日的事務
委員會會議，向委員簡介這些新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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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企業支援計劃」  
 
5. 「企業支援計劃」於 2015 年 4 月推出，目的是支援在香
港進行內部研發工作的企業。香港註冊公司，規模不論大小，均

符合資格申請。每個獲批項目會按等額出資方式獲批最高 1,000 萬
元資助。該計劃不設收回政府資助的規定，項目的知識產權亦歸

獲款公司擁有。  
 
6. 我們成立了評審委員會負責審核申請。評審委員會由學

術界、業界、私募投資及資本市場的專家組成。申請企業提交全

部所需資料和文件後，最快可於約兩個月內獲告知評審結果。至

今，我們共處理了 261 宗申請。  
 
7. 在這 261 宗申請當中，32 宗獲批，88 宗被申請公司撤回，
141 宗則不獲建議資助。獲批項目的預算總額達 2 億 1,090 萬元，
當中私人機構的投資款額為 1 億 1,430 萬元，「企業支援計劃」
批出的等額資助約為 9,660 萬元。各項目所獲資助介乎 20 萬元至
1,000 萬元，平均約 300 萬元。  
 
8. 獲資助項目所屬的主要科技範疇，按次序分別是電子、

資訊及通訊科技，以及環境科技。這些科技範疇項目獲批的資助

額，佔批出的資助總額約 76%。  
 
9. 獲批項目已資助了超過 250 個研發職位，並為 STEM 畢
業生透過上文第 2(f)段提及的「實習研究員計劃」創造 20 個實習
職位。這些研發及實習職位不但能帶來經濟效益，亦有助為香港

培育創科人才。  
 
10. 此外，四間獲「企業支援計劃」資助的公司，已提交六

項主要為電子及生物科技的專利申請，成績令人鼓舞。  
 
 

「院校中游研發計劃」 

 
11. 「院校中游研發計劃」的目的是鼓勵大學教育資助委員

會 (「教資會」 )資助的大學，在重點科技領域進行更多主題性的
中游研究。每個項目的資助上限為 500 萬元。項目如涉及跨學科
或由多所科研機構合作進行，將獲優先考慮，資助上限亦會提高

至 1,000 萬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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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 2016 年 6 月 10 日批准向基金注入
20 億元作為資本，透過其產生的投資收入，資助「院校中游研發
計劃」的項目。該筆款項正存放於外匯基金以賺取投資回報。  
 
13. 「院校中游研發計劃」於 2016 年 12 月接受首輪申請，
邀請以「長者醫療及護理」為主題，重點為可改善長者身心健康

的研發項目，特別是有關預防、診斷或治療認知障礙症，或有助

為該症病人提供優質護理的項目。計劃已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截
止申請，共收到由六間大學 2提交的 111 份項目建議，當中 70 份
申請涉及跨學科或科研機構的合作。這些申請將由以學術界及業

界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評審。  
 
 
「科技券計劃」 

 
14. 「科技券計劃」於 2016 年 11 月底推出。截至今年 3 月
底，已有 1 369 間中小企在「科技券計劃」網站登記，並已收到
353 宗申請。當中有 30 宗隨後被申請企業自行撤回；189 宗則無
法處理，需要退回，主要原因是申請企業未有提交全部所需證明

文件 3；以及有 41 宗正待申請企業提交補充資料或澄清其項目內
容。  
 
15. 在餘下 93 宗申請中，「科技券計劃委員會」至今評審了
85 宗申請，其中 78 宗獲委員會支持撥款，成功率 92%，涉及資
助總額 1,070 萬元，平均每個項目約 13.8 萬元。七宗申請不獲委
員會支持，原因是有關項目屬於主要購買現成軟硬件或並非直接

使用科技方案的項目，並不符合「科技券計劃」的宗旨和條款。

餘下八份申請將於稍後提交委員會考慮。 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包括香港城市大學、香港浸會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香港理工大學、香港科技大學

及香港大學。  
3 例如證明申請企業在本港有實質業務運作最少一年的文件、申請企業的商業登記證

或公司註冊處周年申報表、開支項目的報價單、簽署申請表格人士的身份證明文件

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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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 由 2016 年 12 月至 2017 年 3 月底，我們已與各業界組織
或中小企商會合作舉辦了 15 場簡介會介紹計劃的詳情，特別是申
請程序和評審準則，出席人次超過 1 600 人。我們會在日後按需
要繼續舉行這些簡介會。  
 
 
提高「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」回贈水平 

 
17. 計劃的現金回贈水平由 2016-17 年度《財政預算案》公
布當日 (即 2016 年 2 月 24 日 )起提高至 40%。  
 
18. 私營公司對這項優化措施的反應正面。獲批的申請宗

數，由 2015-16 年度的 244 宗增至 2016-17 年度的 285 宗，增幅
約 16.8%，而回贈金額則由 2015-16 年度的 5,420 萬元增至
2016-17 年度的 7,240 萬元，增幅約 33.6%。就涉及夥伴項目的申
請而言，申請公司須在研發項目開展前，向我們預先登記，表達

申請意向。2016-17 年度預先登記的新夥伴項目數目為 129 個，較
2015-16 年度增加 40.2%。我們預期申請宗數會持續增加。  
 
19. 截至 2017 年 3 月底，960 間私營公司已獲批現金回贈，
涉及金額約 2 億 4,190 萬元。  
 
 
擴展「公營機構試用計劃」  
 
20. 截至 2017 年 3 月底，「公營機構試用計劃」已資助約
140 個項目，資助額約為 2 億 3,000 萬元，惠及約 200 個機構。  
 
21. 為加強支援本地初創企業，我們於去年 12 月把「公營機
構試用計劃」擴展至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 4，讓公營機

構試用其產品或服務。我們尚未收到培育公司提交的申請，然而，

我們察悉有些有意申請的公司正與公營機構磋商試用其科技產品

或服務。我們會為科技園公司及數碼港的培育公司舉辦更多簡介

會以推廣計劃。  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培育公司包括園區的畢業生租戶，即從培育計劃畢業後成為園區租戶的公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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擴展「實習研究員計劃」  
 
22. 「實習研究員計劃」已於去年 12 月擴展至科技園公司及
數碼港的培育公司和中小企租戶。每間合資格的申請公司可同時

聘用最多兩名實習研究員，實習期最長為 24 個月。截至 2017 年
3 月底，我們已批出來自兩個園區 32 間公司的申請，涉及 41 名
實習研究員，獲批資助總額約為 1,110 萬元。  
 
23. 計劃自 2004 年推出以來，已資助超過 2 500 名實習研究
員，涉及資助額逾五億元。實習研究員的平均實習期約為 16 個
月。獲批實習研究員職位的主要科技範疇為製造科技、生物科技

及資訊科技。在完成實習的研究員中，超過六成繼續發展或計劃

日後投身與創科相關的事業。  
 
 
進一步優化「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」 

 

24. 目前，除了本地公營科研機構 5外，10 所本地大學及其
持續進修部門均符合資格向「創新及科技支援計劃」申請資助。

由於我們的政策目標是鼓勵更多研發活動，因此我們認為擴大申

請資格，以涵蓋所有根據《專上學院條例》 (第 320 章 )註冊的自
資本地學位頒授院校 6，是合適的做法。有關的項目建議須符合與

其他機構相同的審批準則。我們計劃在 2017 年下半年「創新及科
技支援計劃」接受下一輪申請時，擴大計劃的申請資格。  
 

 

徵詢意見 

 
25 .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及支持第 24 段所載的建議優
化措施。  
 
 
 
創新及科技局  
創新科技署  
2017 年 5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包括註腳 1 的機構和製衣業訓練局。  
6 包括明愛專上學院、明德學院、珠海學院、宏恩基督教學院、恒生管理學院、港專
學院、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及東華學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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